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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
[bookmark: OLE_LINK3]《德钦县奔其公路（拖顶-其宗段）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德钦县交通运输局：
你单位报送的委托四川锦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德钦县奔其公路（拖顶-其宗段）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报批稿）和《关于德钦县奔其公路（拖顶-其宗段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申请的请示》(德交运发〔2020〕38号)文件已收悉,经我局认真组织审查，该项目报告基本达到技术规范要求，并已按照专家审查意见建议修改完善，同时经过公示无异议，符合相关审批规定要求，经研究，同意准许《德钦县奔其公路（拖顶-其宗段）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报批稿）实施，现将具体情况批复如下：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德钦县奔其公路（拖顶-其宗段）为原有其霞公路改造工程，连接维西县其宗桥与德钦县拖顶乡，项目建设能极大改善拖顶乡日益拥堵的交通现状，对促进道路沿线村镇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。根据公路初步设计，路线起点K0+000与德钦县奔其公路（奔子栏-拖顶）段止点珠巴龙河大桥桥尾顺接，公路等级为四级路，其中K0+000～K1+168.921段路基宽度为16.0m，路面宽度12.0m；K1+168.921～K27+886.863段路基宽度为6.5m，路面宽度6.0m；路线止点K27+886.863与G215（尼塔路）K76+800右侧相接（其宗加油站附近），路线全长27.886km。项目总投资27256.9043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312.8万元，占总投资的4.82%。
二、《报告表》作为该项目建设施工期及营运期的环境管理和建设依据，项目建设和营运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项目在建设及营运期贯彻落实“预防为主、保护优先”的原则，进一步优化线路走向和选址布局,严格落实环保投资，加强项目施工环境管理，做到规范、文明和科学作业。
（二）做好固废污染防治工作。废土石要做到挖填方平衡，弃土必须运到指定的弃渣场堆存处置，不得随意倾倒，严禁就近倒入金沙江。项目建设方应对建筑垃圾通过分类处置，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，统一收集处置，禁止随意丢弃，施工作业结束后及时拆除临时设施，加大公路沿线绿化美化。
（三）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重点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，所有进出入砂石、水泥、废土石等运输车辆应密封运输，严禁沿路泼洒，并低速或限速行驶，减少产尘量，并摆放安全警示牌。施工场区出口设置车辆轮胎清洗处，配套洒水设备，定期洒水，对施工砂石、水泥等物资和废土石临时堆场进行工棚覆盖遮挡，防止扬尘污染。施工过程中遇到大风干燥日要加大洒水量和洒水次数，特殊情况需要立即停止施工作业，保障大气环境质量。沥青、混凝土拌合设备须配备除尘装置，拌合站应按照《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》（JTGB04—2010）要求进行设置，远离居民点、学校等环境敏感点。
（四）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，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，施工期废水、生活污水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项目区的降尘及绿化，不外排。落实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。先行建设施工场地截排水及围挡工程，涉水桥墩应在枯水期施工，设置钢围堰并采用循环钻孔灌注桩施工方式，泥浆须泵至沉淀池进行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
（五）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。合理安排施工布局和施工时间，声环境敏感点路段应设置临时隔声屏障，混凝土拌合场、高噪声施工机械等应尽可能远离敏感点。运输路线尽量避让学校、医院和居民集中区。严禁夜间高噪声施工作业，敏感点附近路段禁止夜间施工，施工工艺要求必须连续作业的，应按有关规定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申报，并提前向附近居民公告。各敏感点路段应设置限速禁鸣标识。
（六）妥善处理好项目建设对沿线居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和保通工作。做好生态环境保护，加大沿线植树绿化，美化环境，合理设置宣传栏和垃圾分类收集箱，工程建设需要超前谋划，尽可能防止重复建设。
（七）项目建设及营运期要加强环境管理工作，工程监理过程中必须同时做好环保设施的监理，严格落实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环保设施落实到位。项目建设完工后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及时组织完成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工作，并向州生态环境局和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、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备案。
（八）该建设项目批复后，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和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、州生态环境局德钦分局应加大对项目现场监督检查力度，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到实处。
（九）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批。
（十）其他未经说明事宜，严格按照该报告表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及政策要求办理。

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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